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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授權人）同意授權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豐國際投信）依下列約定事項自動代本人
辦理定時定額買回／申購暨停利買回／申購本人之兆豐國際原始基金及標的基金交易事宜。有關第二頁之其他約定事
項內容，經本人閱覽及兆豐國際投信經辦人員說明後，本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遵守： 

申請日期    99 年 06  月 20  日 受益人姓名 王健明 

聯絡電話 (公) 2381-5188 (宅)    - 

身分證／統一編號 A 1 2 3 4 5 6 7 8 9 聯絡人 (行動) 0935 - 123456  

一、原始基金（限勾選一支）： 寶鑽基金（以新資金進行授權者，除本授權書外需另行填寫原始基金申購書） 

     如需指定申購書序號者，請註明申購書序號如下：                                        

二、標的基金（限勾選一支）： 
□第一基金  □國民基金   □全球基金   □萬全基金   □精選二〸基金   □中小基金   □電子基金 
□生命科學基金    □豐台灣基金   □巨龍領航基金   □綠鑽基金   ETF趨勢組合基金 

三、定時定額轉申購：授權人授權兆豐國際投信就『原始基金庫存金額（含淨值變動）』範圍內，於每月『約定轉申購日』買
回原始基金，並依『約定轉申購金額』轉申購標的基金。 

1、約定轉申購日(可勾選一日或多日) — 每月： 
□01日   □02日   □03日   □04日   05日   □06日   □07日   □08日   □0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約定轉申購金額： 
新台幣     5,000                        元（須為 3,000（含）元以上，並以仟元為單位累加） 

3、約定轉申購金額計算型態（限勾選一項）： 
□ 潛力型：當期轉申購金額為約定轉申購金額   
 活力型：當期轉申購金額可提高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倍 

    【註１：當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依此授權書所授權申購並持有單位（以下簡稱授權持有單位）之平均成
本達 10%（含），則該次扣款金額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倍。】 
□ 強力型：當期轉申購金額可提高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三倍 
【註２：當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授權持有單位之平均成本達 10%（含），但未低於所持有單位之平均成
本達 20%時，則該次扣款金額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倍。註３：當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授權持有單位之
平均成本達 20%（含），則該次扣款金額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三倍。】 

4、約定轉申購手續費： 
投資型態 手續費率 說    明 備    註 

潛力型 0.8% 扣款金額為約定轉申購金額，手續費率 0.8%  
活力型（二段式） 0.8%、0.6% 遇【註 1】扣款金額二倍，手續費率 0.6%  

強力型（三段式） 0.8%、0.6%、0.4% 
遇【註 2】扣款金額二倍，手續費率 0.6% 
遇【註 3】扣款金額三倍，手續費率 0.4%  

 

四、停利轉申購：當個別標的基金之報酬率每次達約定停利點(含)以上時，則將該標的基金庫存全數買回，並轉申購原始基金。
約定停利點：       10                     % (建議設定至少 10%以上) 
五、個別標的基金停利轉申購後繼續授權及相關之約定： 
    本人同意當個別基金依第四項辦理停利轉申購完成後，本定時定額轉申購之授權仍屬有效，且前述停利轉回原始基金之金
額亦自動授權兆豐國際投信辦理第三項之定時定額轉申購。本人了解如欲終止本定時定額轉換申購之授權，需另填寫『智
慧型循環投資授權變更申請書』，且辦理合約終止之申請並非視同同時買回原始基金及標的基金，若欲辦理買回需另填寫『買
回申請書』。 

收件  合約編號  

核印  業務員姓名  

建檔  業務員代號 2000888 

※受益人於選擇買回價金付款方式為轉申購兆豐國際系列基金前，
應先確認已經投信公司、銷售機構交付或自行至網站取得簡式公開
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預告書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人及禁治產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印鑑）

 

 

 

 

受益人並確認：前已經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簡
式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風險
預告書※ 

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91號8樓

電話：（02）23815188 

傳真：（02）23819289

明 王 
印 健 



■ 其他約定事項                                                             第 2頁，共 2頁 
一、範例事項 
１、『潛力型』約定轉申購金額：每期依約定轉申購金額，轉申購標的基金，轉申購手續費率為 0.8%。 
２、『活力型』約定轉申購金額：每期約定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根據本授權書定時定額轉申購標的基金

所持有之平均成本達 10%（含）時，則該次扣款金額提高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倍，當期手續費率為 0.6%。 
３、『強力型』約定轉申購金額：每期約定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根據本授權書定時定額轉申購標的基金

所持有之平均成本達 10%（含），但未低於所持有之平均成本達 20%時，則該次扣款金額提高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二
倍，當期手續費率為 0.6%；每期約定扣款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所持有之平均成本達 20%（含）時，則
該次扣款金額提高為約定轉申購金額之三倍，當期手續費率為 0.4%。 

【定時定額轉申購範例】以每月８日為定時定額轉申購日期，約定之定時定額轉申購金額為 5,000元，累計至當月７日，
授權人持有標的基金之平均成本為 15.00元，則當日標的基金收盤淨值在不同範圍時之扣款標準如下表： 
當月７日基金淨值/ 

所持有平均成本比較 
標的基金淨值：14.50元 標的基金淨值：13.00元 標的基金淨值：11.50元 

※標的基金淨值低於平均成本未達

10%時 
※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或等於持有平

均成本達 10%，但未低於 20%時
※標的基金淨值低於或等於平均

成本達 20%時 轉申購金額計算方式 

轉申購金額 手續費 轉申購金額 手續費 轉申購金額 手續費 

潛力型 5,000 5,000x0.8%=40  5,000  5,000x0.8%=40  5,000  5,000x0.8%=40

活力型（二段式） 5,000 5,000x0.8%=40 10,000 10,000x0.6%=60 10,000 10,000x0.6%=60

強力型（三段式） 5,000 5,000x0.8%=40 10,000 10,000x0.6%=60 15,000 15,000x0.4%=60

二、注意事項 
１、授權人同意兆豐國際投信得依約定事項辦理授權人相關基金申購／買回／轉申購事宜，無需逐次取得授權人之交易指

示，每次交易金額由該等基金保管機構代為收付。 
２、授權人簽訂本「智慧型循環投資約定辦理定時定額轉申購授權書」，請於約定轉申購日之前一個營業日下午五點前， 
將正本送達／寄達兆豐國際投信基金作業部，否則將順延至下一約定轉申購日方生效力。 

３、每次定時定額轉申購單位數之說明如下： 
(1) 每次買回原始基金之單位數：為約定轉申購金額及轉申購手續費之合計數，除以約定轉申購日（遇非營業日自動順
延至次一營業日）次一營業日原始基金之淨值。 

(2) 每次轉申購標的基金之單位數：每次約定轉申購金額除以原始基金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標的基金專戶當日之標的基金
淨值。 

４、授權人可隨時辦理買回全部或部分原始基金或標的基金，本授權仍視為有效。本授權如有連續三次自動買回轉申購基金

不成功，兆豐國際投信無須事先通知，將逕行終止本定時定額轉申購作業，惟停利轉申購作業之授權仍屬有效。 
５、原始基金扣款作業將不因執行停利轉申購或基金買回而終止，授權人如欲終止智慧型循環投資之相關授權，請另填寫「智

慧型循環投資授權變更申請書」並於約定轉申購日之前一個營業日下午五點前，將正本送達／寄達兆豐國際投信基金作

業部始生效力，否則將順延至下一約定轉申購日方生效力。 
６、停利點轉申購約定事項： 
當標的基金之報酬率【（標的基金淨值－授權持有單位之平均成本）÷授權持有單位之平均成本】每次達約定停利點（含）
以上時，兆豐國際投信自動將授權人所持有之該標的基金全數買回（不含一般單筆申購及一般定時定額申購部分），並以

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原始基金專戶時為原始基金申購日。 
７、本公司基金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並委由集保公司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且受益人不得申請領

回實體受益憑證。 
８、本授權書未盡事項將依據證券投資信基金管理辦法、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受益憑證事務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９、本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亦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

收益；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 
10、授權人同意成為相關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基金受益人，依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並已詳閱相關基金最新公開說
明書。 

11、本授權書簽定後，前述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有修正者，依修正後之規定，本授權書仍屬有效不需重新簽定
之。 

12、本授權書涉及訴訟時，本人及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